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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一）合作内容
	甲方：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海南省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同意发挥各自优势并结合主业发展方向，全方位合作开发物流服务、以园区为主的物流基础设施开发、面向物流的增值服务运营和物流产业投资与资本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新海陆岛物流园区项目、琼海东部物流园区、海口市汽车产业园项目、港口、码头以及衍生、配套项目。
	（二）合作方式
	具体合作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1. 甲方与乙方或乙方子公司共同设立新公司或投资入股乙方现有的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海南新海陆岛物流有限公司、海南物流集团东部物流有限公司、海南海口汽车文化产业园有限公司、海南物流集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共同进行项目开发与运营。
	2. 甲方依法依规参与乙方开展业务所涉的园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经营管理等。
	3. 甲方依法依规参与乙方运营的园区配套设施及衍生产业的投资建设，如新能源车辆充电换电设施、光伏产业用电、物流大数据管理平台等。
	双方确认上述内容为双方暂定合作内容和方式，最终以具体合作项目签署的具体合同为准。
	（三）特别条款
	1. 甲乙双方同意，乙方保证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不与除甲方以外的其他单位、机构以及其他主体就本协议项下约定的合作内容进行洽商、会谈以及合作。
	2. 乙方同意并承诺双方在已签订具体合作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甲方依法享有项目的投资、建设、管理、运营等优先权或排他权，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入股、园区投资、建设管理、配套服务独家经营（新能源、光伏、充电桩建设，广告经营，日常商业经营等）等权利，该权利在签订具体项目合作合同中约定。
	3. 双方同意，乙方应当将其所持有的海南新海陆岛物流有限公司49%股权质押给甲方作为本协议完全履行的担保，并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在乙方办理质押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9,500万元作为投资意向金。意向金在双方签订具体项目合作合同后，作为项目投资款项，多退少补，具体投资款项在签署具体项目合作合同时再行约定。
	四、《合作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五、风险提示

